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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５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传真及专
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
午
３

：

００

在北京贵州大厦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良彦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

实到董事
９

人，监事
５

人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蒲县安泰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公司股
权（资产）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华南煤化有限公司煤炭资源枯竭，为使该公司
能接续生产，保障煤化工产业发展对煤炭资源的需求，提高公司优质炼焦煤
资源占有量，实现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经考察、协商，我公司拟收购山
西蒲县安泰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及山西蒲县洼里煤业有限公司全部或部分股
权（资产）。

山西蒲县安泰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安泰公司 ） 井田面积为
５．３６３ｋｍ２

，可采煤层
２＃

、

３＃

、

１０＃

煤层，储量为
１８７１

万吨。 该矿是六证齐全的
生产矿井，采矿许可证生产能力为

６０

万吨
／

年，生产许可证能力为
３０

万吨
／

年。

山西蒲县洼里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洼里公司）是由临汾市煤炭工业
局批准的基建矿井，设计能力

３０

万吨
／

年。 井田面积
１．８４４８ｋｍ２

，批准开采
２＃

、

３＃

、

１０＃

煤层，储量为
１５９４

万吨，目前正在建设中。

目前，我公司正与安泰公司和洼里公司的股东（资产占有方）协商相关具
体收购事宜并做前期的准备工作，董事会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
构进行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待前期准备工作完成，收购具体
事项确定后公司董事会将在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
议并详细披露相关收购情况。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根据公司管理和经营需要，公司经营范围需增加：普通货运、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整车维护、修理及专项维修），汽车配件及
润滑油脂的销售。 为此，需对原《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中经营范围作如
下修订：

原第十三条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原煤、焦炭、煤气及洗精
煤、煤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化肥（仅限硫酸铵）的生产、运销。 液化石油气
的运销。

现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原煤、焦炭、煤气（限下属有生
产经营资格单位经营）及洗精煤、煤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化肥（仅限硫酸
铵）的生产、运销。液化石油气的运销。普通货运、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类汽
车维修（小型整车维护、修理及专项维修），汽车配件及润滑油脂的销售。

（二）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需对原《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一百一十条作如
下修订：

原第一百一十条为：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在净资产
５％

以内（含
５％

）

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事项，决策时应建
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单笔金额超过净资产

５％

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
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当一名以上独立董事或两名以上其他董事认为属于重大项目并应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时，董事会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
会批准。

现修改为：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１５％

以内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事项，决策
时应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单笔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

１５％

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事项，董事
会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当一名以上独立董事或两名以上其他董事认为属于重大项目并应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时，董事会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
会批准。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

以内的关联交易事项，应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单笔金额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

的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应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董事会同意将此议案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６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传真及专人
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４

：

００

在北京贵州大厦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金顺先生主持， 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
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蒲县安泰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公司股权
（资产）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７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银川国际饭店（银川北京东路
３６５

号）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５

、出席对象：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公司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
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
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８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南路
８３

号本公司董秘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

—

６０１９９９８

传真：

０３５１

—

６０４００５０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２４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２

、参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太原煤气化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
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〇九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

２００４２９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５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时正。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帝苑厅（广州大道中明月
一路九号）

３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
通过有关议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周余明董事长
６

、会议通知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７

、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１

人、代表股份
５４８

，

４５１

，

２１１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

，

２５７

，

１１７

，

７４８

股的
４３．６３％

。 其中，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计

６

人， 代表股份
５４４

，

７０２

，

１５１

股， 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９０８

，

３６７

，

７４８

股的
５９．９６％

；出席会议的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５

人，代表
股份

３

，

７４９

，

０６０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３４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的
１．０７％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二〇〇八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８

，

４３３

，

０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８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３％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４

，

７０２

，

１５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０

，

８６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９９．５１％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８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０．４９％

。

２

、审议通过《二〇〇八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对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
务状况的审计，本公司（如非特别说明均指母公司，以下同）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
利润

４８０

，

６９４

，

２７２．５３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８０

，

９５８

，

６５３．２０

元，

２００８

年度可
供分配的利润为

６６１

，

６５２

，

９２５．７３

元。 根据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 同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１

、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４８０

，

６９４

，

２７２．５３

元提取
１０％

的法定公积金
４８

，

０６９

，

４２７．２５

元。

２

、 在已对
２００７

年度及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季度利润合并分配现金股利
３０１

，

７０８

，

２５９．５２

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对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作以下分配：提取
１２５

，

７１１

，

７７４．８０

元作为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资金， 以
２００８

年底的总股本
１

，

２５７

，

１１７

，

７４８

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
１２５

，

７１１

，

７７４．８０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８６

，

１６３

，

４６４．１６

元结转下一年度。

Ｂ

股股东的现金股息的外币
折算价以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分红派息决议后的两个月内购汇之日在购
汇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银行卖出价确定。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８

，

４０５

，

４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２％

；反对
０

股；弃权
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８％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４

，

６７４

，

５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２７

，

６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０．０１％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０

，

８６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９９．５１％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８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０．４９％

。

３

、审议通过《二〇〇八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８

，

４３３

，

０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８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３％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４

，

７０２

，

１５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０

，

８６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９９．５１％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８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０．４９％

。

４

、审议通过《二〇〇八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８

，

４３３

，

０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８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３％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４

，

７０２

，

１５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０

，

８６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９９．５１％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８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０．４９％

。

５

、审议通过《二〇〇八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８

，

４０５

，

４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９２％

；反对
０

股；弃权
４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０．００８％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４

，

６７４

，

５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２７

，

６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０．０１％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０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９９．５１％

；反对
０

股
０

；弃权
１８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０．４９％

。

６

、审议通过《二〇〇八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８

，

４５１

，

２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４

，

７０２

，

１５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４９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０

；

弃权
０

股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拟继续聘请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财
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预计审计费用将控制在

１２０

万元以内。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８

，

４５１

，

２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４

，

７０２

，

１５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４９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０

；

弃权
０

股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四条内容，修改后的内容为：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１

、原则上每年分派股利一次，按股分配，在公司年终决算后进行，董事会
有特别决议除外；

２

、普通股不支付固定股息；

３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１

）现金：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内资股的现金股利以人民币支付，境内
上市外资股的现金股利以港币支付。

（

２

）股票：股东可按所持股份的种类比例依法分得相应种类的红利股票。

上述两种方式可同时采用。

公司在分配股息、红利时，按照法律规定代扣代缴各股东所获利收入应
缴的税金。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８

，

４５１

，

２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４

，

７０２

，

１５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４９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０

；

弃权
０

股
０

。

９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选举王璞和冯科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了王璞先生和冯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任期相同。

本议案表决情况：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８

，

４５１

，

２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４

，

７０２

，

１５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４９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０

；

弃权
０

股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金杜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名称：黄晓莉 聂明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意见书。

３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４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铜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０

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白银铜城商厦四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亮先生。

７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７

人，代表股份
４９

，

６３０

，

６８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０３％

。 具体情况如下：

经合理查验， 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资格合法有
效。

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之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４９

，

６３０

，

６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４９

，

６３０

，

６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赞成
４９

，

６３０

，

６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赞成
４９

，

６３０

，

６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５

，

６３８

，

８８６．７７

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的盈利不足
以弥补以前年度的累计亏损，会议决议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赞成
４９

，

６３０

，

６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续聘中喜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我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赞成
４９

，

６３０

，

６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赞成
４９

，

６３０

，

６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的
０％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与该决议公告同时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甘肃金刚律师事务所律师宫小黎、 李雪琴验

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
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８

股票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１１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上海东大名路
８１５

号高阳商务中心多功能厅召开，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共

４１

人，代表股份
８２２

，

０６９

，

７３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７５．８８０７％

，

出席股份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有效。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陆申先生主持了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为本次
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８２１

，

４６９

，

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７０％

；反对
６６

股，占出席
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３０％

。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８２１

，

４６９

，

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７０％

；反对
６６

股，占出
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３０％

。

３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８２１

，

４６９

，

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７０％

；反对
６６

股，占出
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３０％

。

４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８２１

，

４６９

，

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７０％

；反对
６６

股，占出
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３０％

。

５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
８２１

，

４６９

，

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７０ ％

；反对
６００

，

０６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３０％

；弃权
０

股。

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末总股本
１

，

０８３

，

３７０

，

８７３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０．３０

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红利
３２

，

５０１

，

１２６．１９

元，剩余未分配利
润
２６８

，

５４０

，

９８３．３６

元结转下一年度。

６

、《关于续聘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８２１

，

４６９

，

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７０％

；反对
６６

股，占出
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３０％

。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
８２１

，

４６９

，

６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７０％

；反对
６６

股，占出
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３０％

。

８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年会公司董事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进行逐个投票表决。 具体得票情况如下：

陆申：得票
８２２

，

０６９

，

３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季岗：得票
８２２

，

０７０

，

５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唐钧：得票
８２２

，

０６９

，

７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潘瑞荣：得票
８２２

，

０６９

，

７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
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王立民：得票
８２２

，

０６９

，

３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
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吴大器：得票
８２２

，

０６９

，

７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
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张泓铭：得票
８２２

，

０６９

，

５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
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９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年会公司监事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对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进行逐个投票表决。 具体得票情况如下：

朱万毅：得票
８２２

，

０６９

，

３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
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陈传麟：得票
８２２

，

０７０

，

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
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王利华：得票
８２２

，

０６９

，

６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
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１０

、《关于公司收购上海上实全资子公司上海丰泽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的规定，关联股东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上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 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５

，

７６８

，

６４８

股。

同意
８５

，

１６８

，

６１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０４％

； 反对
３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６９９６％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徐晨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为：公

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是由董事会召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
司章程》规定，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员工代表大会，推举吕清远先生、盛志豪先生
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员工监事。

吕清远，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大学，工程师。 历任中企房屋装修公司副经理、

代经理，上实置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监事。 现任上海实业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上实南开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监事。

盛志豪，男，

１９５５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会计师，经济师。 历任上海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公用事业部计划财务科科长、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水厂财务
科科长、上海石化水务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上海实业东滩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本公司监事。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总经理，本公司监
事。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８

股票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１２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在金钟广场
２０

层多
功能厅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七名，实际参加董事七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
长陆申先生主持，采取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陆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季岗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陆申董事长的提名，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季岗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为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季岗总裁的提名，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唐钧先生、刘显奇先生为

公司副总裁，聘任赵卫群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为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陆申董事长的提名，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阚兆森先生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聘任陈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以上聘任均表示同意。

五、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投资审批权限的议案
本届董事会对公司经营层投资审批权限作如下授权规定： 公司对外投

资、出售及购买资产金额 （含单个项目累计金额）在公司净资产值
５％

（按每年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值计算）以下的（含本数）直接由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
通过，经公司董事长审批，由公司总裁签批后，按公司规定程序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季岗，男，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闸北区服
务公司副书记、副经理，中亚饭店总经理，上海不夜城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闸北区人民政府商委、经委主任，上海实业东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上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上实地产板块副总裁，上
实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香港天厨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
长，本公司总裁。 现任本公司总裁。

唐钧，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审计师，注册会计
师。 曾任上海审计局主任科员，上海审计局外资处副处长，上海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计财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

刘显奇，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讲师。 曾任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社会保险基金部科长，上海永银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
安联投资发展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明天广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

ＪＷ

万豪酒店及行政公寓业主代表，上海上实南洋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上海四季酒店业主代表，上实地产助理总裁。 现任泉州市上实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上海海际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上实南开房地产营销有
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总裁。

赵卫群，女，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学，高级会计师。 曾任杭州商学院会计系讲
师，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利嘉实业（福建）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利嘉（福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本公司财务总
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阚兆森，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 历任上钢三厂热轧薄板厂厂
长办公室主任、企管办主任，上海浦东不锈薄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企
管办主任、证券办主任、董事会秘书，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陈英，女，

１９７１

年出生，中共党员，法学硕士，取得证券经纪、证券发行与
承销资格证书、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就职于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浦申实业有限公司、 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３

年至今先后在本公司企业
管理部、资本运营部、董事会办公室工作，

２００７

年起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８

股票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１３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在金钟广场
２０

层多
功能厅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监事
５

名，会议由监事长朱万毅先
生主持。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采取书面表决的
方式，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长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朱万毅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